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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工作
学生咨询委员会章程》的通知

学校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学生咨询委员会章程》已

于 2017 年 6 月 7 日经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望遵

照执行。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

2017 年 6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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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学生咨询委员会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落实“以学生为本”教育理念，进一步推动学生

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，及时、全面、准确、客观地

收集教学和管理中的各类信息，健全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促

进学校改进教育教学工作，学校决定成立本科教学工作学生咨询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咨询委员会”），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咨询委员会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咨询、参谋机构，

在教务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咨询委员会委员总数为 40 人左右，全校每个本科生

培养学院至少 1 名委员，每个专业大类至少 1 名委员。委员由各

相关学院推荐，教务处、学生工作部研究确定。委员会设主任委

员 1 名，副主任委员若干名，秘书长 1 名，由教务处任命产生。

第四条 咨询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就课程、教材、考试、教学

条件、师德师风等设立专门工作部，开展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咨询委员会可招聘一定数量的信息员，负责收集学

校教学工作相关信息并及时向咨询委员会反馈。

第三章 委员

第六条 咨询委员会委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思想品德好，学习成绩排优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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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意愿与意识；

（三）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有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；

（四）为人公正公平、实事求是，注意听取学生意见；

（五）有一定的领导力，有较强的写作、调研和协调能力。

第七条 咨询委员会成员构成须充分体现专业结构和年级结

构的合理性，并有一定比例具有国内外交换生经历的委员。

第八条 咨询委员会实行任期制，每届一年，连任不超过两

届，连任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数 1/3。

第九条 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，可免去或同

意其辞去委员职务：

（一）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；

（二）因休学、退学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；

（三）怠于履行委员职责及义务的；

（四）有违法、违纪或者学术不端行为的；

（五）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职务的。

第十条 咨询委员会若有委员退出,可按照委员的任职条件、

产生程序及专业、年级分布增补委员。

第十一条 咨询委员会委员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知悉学校与教学事务相关的各项管理制度、信息等；

（二）就教学事务向相关职能部门及学院提出咨询或质询；

（三）在咨询委员会会议中自由、独立地发表意见，讨论、

审议各项决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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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学校教学事务及咨询委员会工作提出建议、实施监

督；

（五）委员应享有的其他权利。

第十二条 咨询委员会委员须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国家宪法、法律和法规；

（二）遵守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学生咨询委员会章程，公正履

行职责；

（三）勤勉尽职，积极参加咨询委员会会议及有关活动；

（四）委员应尽的其他义务。

第四章 工作职责

第十三条 咨询委员会参与对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有关问题进

行审议、评议、调研、监督的职能。

（一）审议。审议有关本科教学工作的管理文件；审议教学

评价方案。

（二）评议。评议教师教学质量；评议教风、学风和教学相

关管理部门的工作。

（三）咨询。就本科教学各方面工作开展调研，定期向学校

提交调研报告和咨询报告。

（四）监督。监督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执行和落实。

（五）完成教务处或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的其他工

作。

第十四条 咨询委员会不得以委员会名义开展与本章程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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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条所列无关的活动。

第五章 工作制度

第十五条 咨询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，委员会正式会议每月

举行一次，参会人数应不少于委员总数三分之二。

第十六条 咨询委员会委员在广泛征得周围同学意见的基础

上，形成对某类教学问题的关注兴趣，收集反馈本科教学信息，

汇总后通过书面形式在委员会会议上反映。平时或时间性很强的

重要信息，可通过电子信箱、电话或其他方式直接反馈。

第十七条 咨询委员会每月向教务处集中反馈一次学校教育

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或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或建议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